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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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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外廓尺寸自动测量装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外廓尺寸自动测量装置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机动车外廓尺寸自动测量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A802        机动车类型  术语和定义 

3 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组成 

机动车外廓尺寸自动测量装置（以下简称“测量装置”）由测量单元、图像采集单元、应用软件等组

成。 

3.1.2 外观 

3.1.2.1 各部件外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缝、变形等缺陷。 

3.1.2.2 金属机壳表面应有防锈、防腐蚀涂镀层，涂镀层不应有起泡、龟裂、脱落等现象。 

3.1.2.3 金属零部件表面不应有锈蚀。 

3.1.3 铭牌及标识 

测量装置应有铭牌及标识，铭牌及标识应符合如下规定： 

a）铭牌及标识应固定在测量装置主要部件的醒目位置，且能永久保持； 

b）铭牌上应标出制造商信息、商标、型号、设备编号等内容； 

c）测量装置应配有指导操作的文字标识或标志符号。 

3.1.4 分类和型号 



GA/T 1402 —2017 

2 

3.1.4.1 测量装置按照安装使用条件，可以分为室内型和室外型。 

3.1.4.2 测量装置的型号应由“外廓测量”的汉语拼音首字母、最大测量长度、安装使用方式、扩展号

等组成，见图 1。 

 

  

 

 

 

 

 

 

 

图1 机动车外廓尺寸自动测量装置型号 

3.2 电气部件 

3.2.1 测量装置采用的供电电源为：AC220V、50Hz。 

3.2.2 电气元件、部件、插接件应装配牢靠，布线整齐、合理，焊点光滑、无虚焊。 

3.2.3 数字式显示仪表应无影响读数的缺陷。 

3.3 功能 

3.3.1 测量装置应具有机动车外廓尺寸的自动测量功能，包括车辆长度、宽度和高度。 

3.3.2 测量装置应具有测量结果显示功能，便于现场察看。 

3.3.3 测量装置应具有存储和打印功能，并至少保存车辆信息、测量数据、图片或视频、操作人员、

测量日期和时间等日志信息。 

3.3.4 测量装置应具备识别和处理 GB1589 规定的不计入外廓尺寸测量部件装置的功能。 

3.3.5 测量装置应具备向机动车检验查验智能终端或系统实时自动传输测量数据和图片的功能。 

3.3.6 测量装置应具有自动采集机动车图片或视频的功能，至少采集车辆前部、后部各 1 张图片，图

片应能清晰反映机动车外部特征。   

3.3.7 室外型测量装置应具备抖动、光线等干扰情况下的正常测量功能。 

3.3.8 测量装置不应具有机动车尺寸参数输入、人工修改数据和照片的功能。 

3.3.9 测量装置宜具备轴距、栏板高度、车体周正测量，以及与监管系统联网、车辆号牌号码自动识

别、车辆轮廓图和侧面全景照片采集等扩展功能。 

3.4 性能 

3.4.1 测量装置的分度值应不低于 1mm。 

3.4.2 测量装置的测量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1 示值误差要求 

测量参数 示值误差 

车辆长度 ±1%或±20 mm  

车辆宽度 ±1%或±20 mm  

车辆高度 ±1%或±20 mm  

扩展号，由生产企业自定义 

 

安装使用方式（1：室内；2：室外） 

                          4：雷达；5：激光；9：

其它；0：组合型 最大测量长度[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单位为米（m）] 

WKCL 

 

□ □□□□ 

 

 

 

□□ 

 

“外廓测量”的汉语拼音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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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测量装置误检率应不超过 3%。 

3.5 电气安全性 

3.5.1 测量装置应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3.5.2 测量装置应有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 

3.6 静电放电抗扰度 

测量装置应能承受 GB/T 17626.2 中等级 2 的规定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即：接触放电，试验电压

4kV；空气放电，试验电压 4kV。试验期间，允许测量装置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但能自行恢复，

试验后测量装置应能正常工作，贮存的数据不应丢失。 

3.7 气候环境适应性 

3.7.1 测量装置应能承受高温、低温、恒定湿热等气候环境试验，试验中及试验后应无任何电气故障，

外观应无明显变形，功能应保持正常。 

3.7.2 在粉尘试验后，测量装置应能正常工作，室外使用的部件内部应无大量积尘。 

3.7.3 在雨淋试验后，测量装置应能正常工作，室外使用的部件内部应无渗水或积水现象。 

3.7.4 在盐雾试验后，测量装置应能正常工作，室外使用的金属件应无被腐蚀现象。 

3.8 机械环境适应性 

在承受振动、冲击等机械环境适应性试验后，测量装置应无永久性结构变形和电气故障；零部件应

无损坏；紧固部件应无松脱现象；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或接触不良现象。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4 试验方法 

4.1 仪器设备和场地设施 

4.1.1 试验环境 

如未标明特殊要求，所有试验均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25℃～＋60℃； 

——环境相对湿度：≤95%； 

——供电电源：AC 220V、50Hz。 

4.1.2 仪器设备 

性能试验用仪器设备见表2。 

表2 试验仪器设备 

名 称 规 格 准确度等级或允许误差 

钢卷尺 5m 、30m I 级 

激光测距仪 ≥30m ±2mm 

水平尺 ≥500mm 0.5mm/m 

铅锤 —— —— 

注：钢卷尺和激光测距仪任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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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场地设施 

检测通道的长度和宽度应与测量车型相适应，其地面水平高度差：纵向不大于检测通道长度的

0.1%，横向不大于检测通道宽度的 0.05%。 

4.1.4 试验车辆 

车长不小于 8m 的空载厢式载货汽车 1 辆，各轮胎气压符合规定且左、右轮胎气压保持一致。 

4.2 一般要求检查 

目视检查组成、外观、铭牌及标识、型号。 

4.3 电气部件检查 

目视检查电气元件、部件、插接件以及数字式显示仪表等。 

4.4 功能测试 

采用实车模拟测试、人工操作、目视检查等方法验证测量装置的各项功能。 

4.5 性能试验 

4.5.1 分度值 

目视检查。 

4.5.2 示值误差 

采用试验车辆，按以下方法进行示值误差试验： 

a）将试验车辆停放在平整场地，采用铅锤将车长、车宽投影在地面，用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

投影点的间距，并采用水平尺、铅锤和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车高，记录测量结果；  

注：按 GB1589 的定义确定车辆长度、宽度和高度。 

b） 试验车辆按测量装置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速度正直驶过检测通道，测量装置显示并记录测量结果，

连续测量3次，分别计算测量示值误差。 

4.5.3 误检率试验 

根据测量装置的使用说明，采用符合 GA802 规定的不同类型机动车模拟测试，每种车型测试不低

于 10 次，计算误检率；或通过查阅历史记录并计算的方式进行。 

4.6 电气安全性试验 

4.6.1 在断电状态下，用 500V 绝缘电阻测量仪测量电气系统用绝缘材料隔开的两导电体之间、导体

与金属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4.6.2 受试测量装置不通电，开关置于接通位置。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或等效测试方法）测量接地

电阻。 

4.7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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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试验装置 

试验用静电放电发生器应符合GB/T 17626.2要求。 

4.7.2 试验方法 

受试设备通电正常工作，机壳按使用要求接地。试验配置应符合GB/T 17626.2要求，试验速率为2s

放电一次，每个放电点应对正极性和负极性各放电10次，试验等级为2级。试验后检查其外观、功能及

数据贮存情况。 

4.8 环境适应性试验  

4.8.1 高温工作 

4.8.1.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2的要求。 

4.8.1.2 试验方法 

将受试设备放入高温试验箱，在60℃±2℃的温度下连续通电工作24 h。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其外观

及功能。 

4.8.2 低温工作 

4.8.2.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1的要求。 

4.8.2.2 试验方法 

将受试设备放入低温试验箱，在－20℃±2℃的温度下连续通电工作24 h。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其外

观及功能。 

4.8.3 湿热 

4.8.3.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3的要求。 

4.8.3.2 试验方法 

将受试设备放入试验箱，在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0%～95%环境中保持24 h后，再接通电

源工作24 h。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其外观及功能。 

4.8.4 粉尘试验 

将未通电的受试设备放入粉尘试验箱，试验箱温度应保持在0℃～35℃，相对湿度为45%～80%，

试验箱中每立方米内应含保持滑石粉2 kg，每15 min扬尘5 s，持续2 h后取出。试验后检查设备内部的积

尘情况及功能。 

4.8.5 雨淋试验 

将未通电的受试设备按正常位置放置，雨淋试验喷水量为24.5 L/h，雨淋试验摆管以不小于120º的

角度来回摆动，摆动周期为5 s±2 s，持续时间为2 h。试验后检查设备内部的渗水、积水情况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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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盐雾试验 

将未通电的受试设备以正常工作位置放置在盐雾试验箱内，试验箱温度为35℃±2℃，盐雾溶液质

量百分比浓度为（5±0.1）%，盐雾沉降率为1.0 mL/（h·80 cm
2）～2.0 mL/（h·80 cm

2），在96 h内每

隔45 min喷雾15 min进行试验。试验后检查其外观及功能。 

4.8.7 振动试验 

4.8.7.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10的要求。 

4.8.7.2 试验方法 

将受试设备安装在振动试验台上，在上下方向进行定频振动试验，振动频率为(33±0.66)Hz，振动

加速度值9.8 m/s
2，持续时间为1 h。试验后检查其外观及功能。 

4.8.8 冲击试验 

4.8.8.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5的要求。 

4.8.8.2 试验方法 

将受试设备安装在冲击试验台上，在上下方向进行峰值加速度为98 m/s
2，脉冲持续时间为11 ms的

半正弦波脉冲冲击试验3次。试验后检查其外观及功能。 

5 检验规则 

5.1 检验分类 

测量装置的检验分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验收检验。 

5.2 型式检验 

5.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新设计试生产； 

b) 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 

c) 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机构提出要求； 

d) 合同规定等。 

5.2.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3。 

5.2.3 抽样方法 

抽样基数为 3 台，抽样样品数一台。 

5.2.4 判定原则 

在型式检验中出现不合格项时，应在抽样基数中加倍抽样并对不合格项复检，复检合格，判定型式

检验合格，否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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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型式检验及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一般要求 3.1  4.2 √ √ 

2 电气部件 3.2  4.3 √ √ 

3 功能 3.3 4.4 √ √ 

4 性能 3.4 4.5 √  

5 电气安全性 3.5 4.6 √ √ 

6 静电放电抗扰度 3.6 4.7 √  

7 气候环境适应性 3.7 4.8 √  

8 机械环境适应性 3.8 4.8 √  

    注：“√”表示进行检验的项目。 

5.3 出厂检验 

5.3.1 测量装置应经生产商检验合格并签发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5.3.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3。 

5.4 验收检验 

测量装置在投入使用前，应按规定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并经资质部门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6 标志、标签、包装 

6.1 标志、标签 

系统设备的外包装应体现如下内容： 

——中文产品名称和型号、额定电源电压、电源频率、额定功率等主要参数； 

——制造企业名称、详细地址、产品产地、商标或标识； 

——产品所执行的标准编号及标准名称。 

6.2 检验合格证 

出厂产品应有检验合格证，检验合格证应有如下内容： 

——产品名称、型号； 

——制造企业名称； 

——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 

——出厂检验结论、检验日期； 

——检验员标识或检验员代号。 

6.3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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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产品应有产品使用说明书，说明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产品型号、规格和性能； 

——测量装置适用车型； 

——正确安装、调试、操作、保养和维修方法。 

6.4 包装 

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防震、运输的要求。 

单个包装箱内应有使用说明书、保修卡、产品合格证或检验标志及装箱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